收件編號：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精準健康跨域推升計畫

114年度申請檢核表
113.11.15版

1、 基本資料

	計畫產品類型
	□跨域生醫產品設計開發   □查驗登記之生醫產品計畫(含臨床研究)

	執行期間
	114年4月1日起至115年3月31日止

	計畫名稱
	

	申請機構
	
	總主持人
	

	學研機構
	
	主持人
	

	申請機構聯絡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填表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2、 檢核項目
	檢核項目
	自我檢核
	計畫辦公室檢核

	
	
	通過
	不通過

	1. 申請公文
	□有　□否
	
	

	2. 申請檢核表1份
	□有　□否
	
	

	3. 申請機構為經管理局核准入區之科學事業
	□有　□否
	
	

	4. 申請機構依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理辦法第二條辦竣登記
	□有　□否
	
	

	5. 申請機構是否為陸資投資企業
	□有　□否
	
	

	6. 申請機構近三年是否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有　□否
	
	

	7. 申請機構最近三年內(111年度至113年度)是否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有　□否
	
	

	8. 申請機構最近一年內(113年度)是否積欠管理費、租金情事或有遲繳之紀錄
	□有　□否
	
	

	9. 申請機構之計畫內容是否曾(現)與非政府部門合作執行或受政府其他計畫之補助
	□有　□否
	
	

	10. 申請機構同一執行期間是否另有申請或執行管理局補助計畫(同一執行期間：指計畫之執行期間重疊超過三個月)
	□有　□否
	
	

	11. 學研機構為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納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有　□否
	
	

	12. 計畫主持人是否有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單一計畫主持人計畫件數核給基準」第三點規定，於同一執行期間合計總件數不得超過四件(即四個計畫編號)
	□有　□否
	
	

	計畫申請書(1式8份)

	檢核項目
	自我檢核
	計畫辦公室檢核

	
	
	通過
	不通過

	13. 申請機構聲明書(需用印)
	□有　□否
	
	

	14. 學研機構主持人聲明書(需簽章)
	□有　□否
	
	

	15. 學研機構共同主持人聲明書(需簽章) (無則免附)
	□有　□否
□無須檢附
	
	

	16.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有　□否
	
	

	17. 合作意向書(需用印)
	□有　□否
	
	

	18. 計畫申請書(申請機構基本資料表需用印)
	□有　□否
	
	

	備註：

（1） 請依上述第10至15點之文件順序裝訂，於收件截止日(114年1月16日)前以函文提交1份計畫申請書(含電子檔光碟1份)及其他申請相關文件等資料(以文件夾、訂書機或其他方式裝訂(暫勿膠裝))，進行資格要件審查(需用印或簽章之文件須檢附正本)，經審查後如需補正(件)，應於通知期限內修正，逾期未補正(件)或資格不符，以退件處理。
（2） 計畫申請書經初步審查無誤後，請依計畫辦公室通知限期內(114年2月6日)，檢送以膠裝方式裝訂之計畫申請書一式八份(需用印或簽章之文件須檢附正本，各一式八份)及電子檔光碟一份。

	其他應備文件

	檢核項目
	自我檢核
	計畫辦公室檢核

	
	
	通過
	不通過

	19. 台灣票據交換所申請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之證明
〔請檢附113年12月16日(含)後所開立之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證明，如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
	□有　□否
	
	

	20. 財政部國稅局申請無違章欠稅證明
〔請檢附113年12月16日(含)後所開立之無違章欠稅證明〕
	□有　□否
	
	

	21. 稅捐稽徵處申請無違章欠稅證明
〔請檢附113年12月16日(含)後所開立之無違章欠稅證明〕
	□有　□否
	
	

	22. 申請機構淨值為正之證明文件

〔如經會計師簽證之112年度財務報表〕
	□有　□否
	
	

	視計畫需要應檢附文件

	檢核項目
	自我檢核
	計畫辦公室檢核

	
	
	通過
	不通過

	23. 計畫內容涉及人體試驗、基因重組、基因轉殖田間試驗、動物實驗、第二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料試驗等事項
	□是  □ 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胞

□ 基因重組相關實驗

□ 基因轉殖田間試驗

□ 動物實驗(須同時加附動物實驗倫理3R說明)
□ 第二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料試驗

計畫內容如有涉及人體試驗、基因重組、基因轉殖田間試驗、動物實驗、第二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料試驗等事項者，應檢附相關核准文件或實驗申請同意書等一式八份；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須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並於六個月內補齊。(如無者免附)。
□否，無涉上列事項。
	
	

	24. 計畫內容是否涉及「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規定，屬國家核心科技項目？
	□是，涉及下列事項：

□1.農業科技: 種苗(含作物、魚苗及種禽畜)繁殖之關鍵技術、食藥用菇液體培養之關鍵技術、新品種育種之關鍵技術、功能性基因體及其生物晶片、家畜幹細胞技術。
□2.製造業關鍵技術: 經濟部「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業別項目」中列為禁止類項目中製造業之關鍵技術、知識及資料。
□3.航太及衛星科技: 航太技術、遙測科技及資料、衛星相關技術。
□4.海洋科技: 水下研究、海洋地質、海洋物理。
□5.先進積體電路設計及製程技術: 3奈米(含)以下IC製程、5奈米(含)以下IC製程、極紫外光線微影技術。
□6.網路安全關鍵技術:國家資安聯防體系之資安縱深防護關鍵技術、配合國家任務所研發之資安關鍵核心技術。
本計畫內容如有涉及「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所訂之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應檢附計畫研發人員保密協定、安全管制機制。
□否，無涉上列事項。
	
	

	25. 利益迴避人員清單

	□是，請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審查獎勵及補助案件迴避及保密作業要點第六點檢視，另繕製名單寄送本計畫辦公室
□否，無涉左列事項(無則免附)
	
	

	檢核結果說明(以下由計畫辦公室填寫)

	計畫辦公室檢核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3、 技術成熟度自評

	技術成熟度自評：
	請就本計畫內容自評目前技術的成熟度階段，與結案時預計達成的技術成熟度階段。
「技術成熟度(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TRL)」係指一項科技發展的進程，從基礎原理發現到產品實際商轉，可劃分為9階段。

· TRL 1─基礎原理發現：此階段為TRL最初等級。科學探索開始轉換至研究開發（R&D）階段。著重與科技相關基本性質之研究與探討。目標在於驗證相關技術之基礎原理。

· TRL 2─技術概念成型：基礎原理被驗證後，相關應用導向之概念被提出。此階段所提出之概念為創新發明，但其可行性尚未有任何科學之驗證。

· TRL 3─關鍵功能可行性測試：進入積極研究開發階段，此階段包含解析及實驗研究。著重各元件與個別技術之開發。目的為以實驗方法證明解析法之預測。

· TRL 4─元件整合驗證：在實驗室環境下驗證由基本元件（技術）組成之小尺度模型。此模型僅包含少數重要元件，重點在於測試個別元件整合後是否可正常運作，並且評量模型與目標之差異性。
· TRL 5─準系統於相似環境測試：系統由基本技術元件整合。此為高真實度系統，各方面皆已近似於最終系統，唯獨在尺度上為縮小版之實驗室尺度。此階段研發著重於相似環境下測試準系統之可靠程度，分析相似環境與真實環境對準系統所造成之差異，以及對最終系統有價值之重要實驗結果。
· TRL 6─原型於相似環境測試：接近真實尺度之模型（原型）於相似環境下進行測試。此為技術展示階段。著重於測試並展示系統技術，並分析對最終系統有價值之重要實驗結果。
· TRL 7─全尺度模型於相似環境測試：系統已近似最終設計，著重於全尺度模型之測試，唯測試環境仍為相似環境。
· TRL 8─真實系統展示：全尺度真實系統通過真實環境之測試，處商業化前置階段。

· TRL 9─系統商業化：系統成功通過試運轉並進入商業化階段。

	
	產品名稱或關鍵技術元素
	計畫團隊現有技術
	預定達成目標

	
	(範例)六軸力量力矩感測器開發
	TRL3
	TRL5

	
	
	
	

	
	
	
	

	中堅計畫
	申請機構是否獲選為中堅企業名單？
□否
□是：請勾選
      □潛力中堅企業(第___屆)   □卓越中堅企業(第___屆)


附件
國家核心科技項目
依據國家安全網科技小組111年度第2次業務協調會議修正
一、農業科技(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 

(一) 種苗(含作物、魚苗及種禽畜)繁殖之關鍵技術 (agr01) 

(二) 食藥用菇液體培養之關鍵技術(agr02) 

(三) 新品種育種之關鍵技術(agr03)

(四) 功能性基因體及其生物晶片(agr04) 

(五) 家畜幹細胞技術(agr05) 

二、製造業關鍵技術(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

經濟部「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業別項目」中列為禁止類項目中製造業之關鍵技術、知識及資料。其詳細項目與代碼可至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http://www.moeaic.gov.tw）查詢。

三、航太及衛星科技(中央主管機關：國科會)

(一)航太技術(nsc01)

1.使用飛行體至太陽系外探測所獲得之相關數據(nsc0101) 

2.與國防相關的極音速載人航空器之飛航實測資料(nsc0102)

(二)遙測科技及資料(nsc02) 

1.遙測儀器研製技術--高解析度(2公尺以下)光學系統之設計與研製(nsc0201) 

2.可以處理高解析度(2公尺以下)之遙測影像處理技術，尤其是可能具軍事用途者(nsc0202) 3.衛星遙測資料之加碼、解碼過程(nsc0203) 

4.政府資助機關所列入管制之遙測影像成品(nsc0204) 

5.足以判讀出軍事要塞基地之遙測資料或影像成品(nsc0205)

(三)衛星相關技術(nsc03) 

1.衛星操作(nsc0301) 

2.發射入軌(nsc0302) 

3.衛星酬載研製技術(nsc0303) 

4.衛星本體研製技術(nsc0304) 

四、海洋科技(中央主管機關：海洋委員會)

(一)水下研究：我國禁限制水域內水下聲學研究之實 海域聲場環境參數資料。（oac01）

(二)海洋地質：台灣本島領海內利用多音束聲納收集後未經船隻姿態、潮位及聲速等修正處理之原始水深資料，及其經修正處理後解析度200公尺以內之數位網格水深資料，外島地區則以禁限制水域為界。（oac02） 

(三)海洋物理：我國禁限制水域內原始水文資料管制3年。（oac03） 

五、先進積體電路設計及製程技術 (中央主管機關：國科會)

(一)3奈米（含）以下IC製程(most01) 

(二)5奈米（含）以下IC設計(most02) 

(三)極紫外光線微影技術(most03) 

六、網路安全關鍵技術(中央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 

(一)國家資安聯防體系之資安縱深防護關鍵技術(DCS01) 

(二 )配合國家任務所研發之資安關鍵核心技術(DC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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